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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 
總   說   明 

中華民國 94 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  

已完成施政計畫重點概述：  

   1.辦理一般行政管理業務，推展司法業務電腦化，加強研考功能及裁判資料之管理與編輯並加強 

      便民措施。 

  2.加強學術理論研究、提高裁判品質，嚴格執行法律審，加強運用緩刑制度，召開民刑庭會議， 

      統一法律見解。 

  3.辦理律師懲戒覆審業務，依實際狀況如期完成 5件。 

   4.定期評議冤獄賠償案件，依實際狀況如期完成 339件。 

   5.辦理民間公證人懲戒覆審業務，依實際狀況如期完成 2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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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施政計畫分項說明： 

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一般行政 
 
 
 
 
 
 
 
 
 
 
 
 
 
 
 
 
 
 
 
 
 
 
 
 
 
 
 
 
 
 
 
 
 
 
 
 
 
 
 
 
 
 
 
 

1.加強研考功能，
提高工作效率。 
 
 
 
 
 
 
 
 
2.端正司法風氣，
加強考核員工品 
德操守。 
 
 
3.加強裁判資料之 
管理與編輯。 
 
 
 
 
 
 
 
4.推展司法業務電
腦化 
 
 
 
 
 
 
 
 
 
 
 
5.覈實徵收訴訟費 
用 
 
 
 
 
 
 

加強研究實施方
案、管制考核及
業務檢查。 
 
 
 
 
 
 
 
預防破壞司法風
紀事件之發生；
成立「政風督導
小組」定期召開
工作會報。 
為加強裁判書類
之管理，並配合
審判系統電腦
化，提供完整之
檢索功能，以利
庭長、法官辦案
參考及其他學術
實務界有關單位
之資料查詢。 
推行同仁再教育
訓練，藉以增進
同仁工作效能，
提昇工作績效。
司法行政公文資
訊化，行政公文
全面資訊管理，
減輕行政同仁工
作負擔提昇工作
績效。 
 
 
 
對民事事件均依
法徵收裁判費，
如有不實或短徵
者，即依法裁定
命其補繳。對第
 
 
 

本年度管制考核執行情形： 
1.民事案件平均結案日數為
37.18日，較列管標準45日，
超前7.82日。 

2.一般刑事案件平均結案日數為
34.91 日較列管標準 40 日，落
後5.09日。 
3.重大刑事案件平均結案日數為
34.53 日，較列管標準 30 日，
落後4.53日。 
九十四年度本院並無違紀案件發
生。 
 
 
 
1.本年度共分析裁判書民事3,95 
  0件、刑事7,300件。 
2.共蒐集判例初稿民事44件、 刑 
   事25件。 
3.選刊司法院公報及有關法學雜 
誌民事176份、刑事100份。 
4.檢送陸委會有關兩岸人民糾紛 
   案例，計民事9件及刑事55 
   件。 
本院民刑事裁判書類檢索基本  

  資料電腦建檔事宜：本年度民 
  事裁判書建檔 3,950件，刑事 
  裁判書建檔 7,300件。 
裁判資料電腦查詢及檢索事項  

  ： 
  1.94年度庭長、法官查詢、檢 
   索相關案例，資料科提供裁 
   判資料共計 2,296件。 
  2.提供本院相關科室檢索裁判 
    資料，計2,242件。 
  3.提供司法院及其他機關參考 
    資料共計276件。 
本年度共徵收訴訟費用新台幣 
9,660,31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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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審判業務 
 
 
 
 
 
 
 
 
 
 
 
 
 
 
 
 
 
 
 
 
 
 
 
 
 
 

 
 
 
 
6.加強便民措施 
 
 
 
 
 
 
 
 
 
 
 
 
 
 
 
1.提高民刑事案件 
  辦案績效 
 
 
 
 
 
 
 
 
2.嚴格執行法律審 
，杜絕濫行上訴 
 
 
 
3.審慎裁判，減少 
 發回更審 
 
 
 
4.重大刑事案件速 
  審速結，維護社 
  會治安秩序 
 
 
 
 

一、二審法院核
定訴訟標的之價
額不足者，即依
法命其補繳。 
妥適處理人民陳
訴事件，以化解
民怨並辦理主文
通知之寄送，使
當事人及早獲知
訴訟結果。 
 
 
 
 
 
 
 
 
 
 
提高辦案績效，
依法審慎辦案，
維護公平正義。
 
 
 
 
 
 
 
設置民刑事審查
專庭，嚴格審查
所有上訴之民刑
事案件。 
 
減少不必要之發
回更審，使民刑
事案件早日確
定。 
 
貫徹重大案件之
速審速結，維護
社會治安秩序。
 
 
 
 

 
 
 
 
本院以書面審理為原則，不預定
宣示判決之日期，本年度寄發主
文通知書共計 220 件，於服務處
設置電腦查詢系統，案件經上訴
後，當事人查詢案件進行情形及
裁判主文，共答復查詢4,049件。 
另當事人有不諳訴訟程序或對本
院裁判有不明瞭、不服，或對未
結案件有所陳訴，或對一、二審
法院裁判有所陳訴，或聲請本院
釋示法律問題等，本院即分別依
其情形，或函知其應循之法定程
序謀求救濟，或函覆應向管轄法
院請求或主張，或予併案參考。
94 年度處理上開之陳訴事件共計
267件。 
1受理民事事件6,702件，審結 
  5,055件，未結1,647件。每位 
  法官每月平均辦結20.42件。 
  每一案件，自配受法官之日起， 
  平均辦結日數37.18日。 
2受理刑事案件13,789件，審結 
  8,708件，未結5,081件。每位 
  法官每月平均辦結19.21件。 
  每一案件，自配受法官之日起， 
  平均辦結日數34.10日。 
本年度共審查民事案件 2,168
件，從程序上駁回 1,000 件，佔
審查件數 46.12%，審查刑事案件
3,092件，從程序上駁回 2,052
件，佔審查件數58.98%。 
刑事上訴裁判 7,429 件，發回更
審 3174 件，佔全部終結件數
42.72%；民事上訴裁判2,443件，
發回更審 576.5 件，佔全部終結
件數23.60%。 
審結重大案件共 328 件，計駁回
上訴 91.5 件，佔終結件數
27.90%，發回更審 230 件，佔終
結件數70.12%，另撤銷原判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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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5.加強運用緩刑制 
度，鼓勵人犯自
新 
 
6.管制久懸未結案 
件 
 
 
 
7.實施保密分案避 
免干擾，維護審 
判獨立 
 
 
 
 
8.召開民刑事庭會 
議，統一法律見 
解，並選編判例 
 
 
 
 
 
 
 
 
9.學術理論研究，
提高裁判品質 
 
 
 
 
 
 
 
 
10.維護律師風紀 
   ，加強辦理律 
 師懲戒覆審案 
  
 
 

 
 
 
 
補救短期自由刑
之缺失，使情節
較輕微之偶發初
犯，有自新機會
本院制訂「最高
法院管制久懸未
結民、刑事案件
應行注意事項」
，以加強管制。
本院為嚴守保密
分案程序，制訂
「最高法院民、
刑事案件編號、
計數、分案報結
要點」，呈准司法
院核定實施。 
召開民刑事庭會
議，溝通法律見
解並選編及檢討
判例。 
 
 
 
 
 
 
 
提倡學術研究，
充實法學新理論
新知識。 
 
 
 
 
 
 
 
於八十一年二月
十一日依第一次
民刑事庭庭長會
 
 
 

為判決 6.5 件，本年度刑事案件
經判處死刑確定者 8 人，較上年
度增加 1 人，判處無期徒刑確定
者86人，較上年度減少5人。 
受理各類刑事案件中，符合宣告 
緩刑被告人數為22人，經予宣 
告緩刑者22人，佔符合宣告緩 
刑者比率百分之一百。 
民、刑事案件自第一審法院受理 
之日起，至上訴卷宗送交本院止 
，已逾5年尚未確定者，均列為 
久懸未結案件。 
 
已如期完成，並繼續實施保密，
維護審判獨立與公正。 
 
 
 
 
 
共召開民刑庭總會議3次，民事 
庭會議16次，討論法律問題14 
則，選列新判例2則，廢止、刪 
除或不再援用判例1則。召開刑 
事庭會議17次，討論法律問題 
13 則，選列新判例 3 則，廢止、
刪除或不再援用判例22則，因 
刑法修正，自95年7月1日起不 
再援用判例35則，因刑法修正，
判例加註、改列或增列適用法條
37則。 
不定期邀請法學界人士共同舉行 
學術研討會，使學術理論與司法 
實務有交換意見之機會，相互影 
響，藉由創新裁判見解與導引學 
術理論，以適應時代需求。本(94) 
年度6月28日舉辦「刑法修正後 
之適用問題」，11月29日舉辦「 
非訟事件法暨民法債編總則修正 
後適用問題」學術研討會，邀請
各界人士參與討論。 
受理律師懲戒覆審案件10件，已
結5件，未結5件(其中1件停 
止審理)。覆審結果：維持原決議 
 
 
 



 5
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一般建築及
設備 
 
 
 
 
 

件  
 
 
11.審慎辦理冤獄 
   賠償覆議事件 
 
 
 
 
 
 
 
 
12.審慎辦理民間 
   公證人懲戒覆 
   審案件 

議決議成立「最
高法院學術研究
會。 
維護律師風紀，
依法加強辦理審
慎辦理冤獄賠償
覆議事件，使受
冤獄者，儘速獲
得賠償。 
 
 
 
 
依法妥適審理，
保障人民權益。
修改「民間之公
證人懲戒覆審委
員會辦理要點」
第五點。七月初
選出繼任委員，
並報請司法院備
查。 
汰換電話總機、
汰換影印機、中
央空調冷卻水塔
及箱型冷氣機等
設備。 

5件。 
 
 
本年度受理覆議事件 424 件，已
結 339 件，計維持原決定不予賠
償198件、維持原判決准予賠償2
件、撤銷不予賠償之原決定，另
為准予賠償之決定 1 件、原決定
撤銷賠償聲請人之聲請駁回 60
件、原決定撤銷70件、覆議之聲
請不合法駁回8件，未結85件。
合計本會自為決定准予賠償新台
幣1,776,000元整。 
1.94年6月23日審議覆議案2 
   件。 
2.94年7月21日舉行第一次全 
  體委員會議，選聘新任委員， 
 任期自94年7月8日起至96  
  年7月7日止，並將名冊函送 
  司法院備查。  
 

 

均按計畫進度完成汰換設備。 

 

 

 

 

 

 

 

 

 

 

 

 

 

 

 

 

 

 



 6 
二、預算執行概況 

(一)歲入部分：全年度預算數16,560,000元，全年度實收數10,245,276元，占全年度預算數

61.87%，短收6,314,724元，因應措施及分析如下： 

1.司法規費收入：全年度預算數15,395,000元，實收數 9,660,311元，短收 5,734,689元，

短收率37.25%，係民事訴訟裁判費之徵收較預期為低所致，爾後當核實

編列預算以為因應。 

2.使用規費收入：全年度預算數1,105,000元，實收數486,197元，短收 618,803元，短

收率56%，係出售判例要旨及民、刑庭會議決議暨全文彙編等收入短收所

致，爾後當核實編列預算以為因應。 

3.廢舊物資售價：全年度預算數 60,000元，實收數 42,848元，短收 17,152元，短收率

28.59%，係出售報廢財產及廢紙等收入短收所致，爾後當核實編列預算

以為因應。 

4.雜項收入：全年度預算數 0元，實收數 55,920元，超收55,920元，主要係敗訴當事人

清償本院訴訟費用及招考職務代理人所收之報名費等收入超收所致，無法作

精確估算，爾後作為年度預算估列之參考依據。 

（二）歲出部分： 

1.一般行政：全年度預算數477,198,000元，本年度支出實現數451,239,857元，計佔預 算

數94.56%，賸餘數25,958,143元，由國庫自動收回。 

2.審判業務：全年度預算數8,090,000元，本年度支出實現數7,394,882元，計佔預算數

91.41%，賸餘數695,118元，由國庫自動收回。 

         3.交通及運輸設備：全年度預算數4,277,000元，本年度支出實現數4,089,671元，計佔預

算數95.62%，賸餘數187,329元，由國庫自動收回。 

4.其他設備：全年度預數算2,434,000元，本年度支出實現數2,432,300元，計佔預算數 

99.93%,賸餘數1,700元，由國庫自動收回。 

5.第一預備金：全年度預算770,000元，本年度未動支，賸餘數770,000元，由國庫自動收

                  回。 

     以上全年度預算數492,769,000元，本年度支出實現數465,156,710元，計佔預算數94.40%，

賸餘數27,612,290元。係缺員所剩之人事費及力求撙節各項支出之剩餘款。 

（三）統籌科目部分： 

1.早期退休公教人員生活困難照護金：全年度撥付數108,000元，實付數相同。 

2.公教人員婚喪生育及子女教育補助：全年度撥付數4,934,785元，實付數相同。 

3.公務人員退休撫卹給付：全年度撥付數33,912,629元，其中27,100元，係動支第二預備

金數額，實付數相同。 

4.調整軍公教人員待遇準備：(3577013500)：全年度撥付數7,440,453元，實付數相同。 

5.調整軍公教人員待遇準備：(7577017500)：全年度撥付數1,002,495元，實付數相同。

6.調整軍公教人員待遇準備：(8977018900)：全年度撥付數42,645元，實付數相同。 

以上共計41,441,007元。 

三、資產負債實況 

本院經費類科目結存計：資產科目9,604,165元，包括專戶存款9,575,665元，較上年度0元，

增加9,575,665元、押金28,500元，較上年度0元，增加28,500元，負債科目9,604,165元，

包括保管款8,526,692元，較上年度0元，增加8,526,692元、代收款1,048,973元，較上年度

0元，增加1,048,973元，經費賸餘－押金部分28,500元，較上年度0元，增加28,500元，借

貸平衡，財務狀況良好。 

四、其他要點：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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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資門分列 中華民國

科              目

名稱及編號節目項款 原預算數 預算增減數 合　　計
(1)

預　　　算　　　數 決

實　現　數

最高
歲入來源

16,500,00003 0500000000-8
規費收入

16,500,000 0 10,146,508

16,500,00028 0505050000-8
最高法院

16,500,000 0 10,146,508

15,395,00001 0505050200-7
司法規費收入

15,395,000 0 9,660,311

15,395,0000505050201-0
民事訴訟費

01 15,395,000 0 9,660,311

1,105,00002 0505050300-1
使用規費收入

1,105,000 0 486,197

870,0000505050305-5
資料使用費

01 870,000 0 264,897

235,0000505050312-0
場地設施使用費

02 235,000 0 221,300

60,00004 0700000000-9
財產收入

60,000 0 42,848

60,00025 0705050000-9
最高法院

60,000 0 42,848

60,00001 0705050600-6
廢舊物資售價

60,000 0 42,848

007 1100000000-2
其他收入

0 0 55,920

029 1105050000-2
最高法院

0 0 55,920

001 1105050900-3
雜項收入

0 0 55,920

01105050901-6
收回以前年度歲出

01 0 0 2,000

01105050909-8
其他雜項收入

02 0 0 53,920

16,560,00016,560,000 0 10,245,276        經 常 門 小 計

00 0 0        資 本 門 小 計

合　　　　　計 16,560,000 0 16,560,000 10,245,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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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算　　　　　　　數

應　收　數 保　留　數 合　　計
(2)

;%

法院
別決算表

決算數占預
算數之比率
(2)/(1)%

預決算比較
增減數
(2)-(1)

61.49-6,353,49210,146,5080 0

61.49-6,353,49210,146,5080 0

62.75-5,734,6899,660,3110 0

62.75-5,734,6899,660,3110 0

44.00-618,803486,1970 0

30.45-605,103264,8970 0

94.17-13,700221,3000 0

71.41-17,15242,8480 0

71.41-17,15242,8480 0

71.41-17,15242,8480 0

55,92055,9200 0

55,92055,9200 0

55,92055,9200 0

2,0002,0000 0

53,92053,9200 0

61.87-6,314,72410,245,2760 0

000 0

0 0 10,245,276 -6,314,724 6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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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資門併計 中華民國

科              目

預算增減數
動支第二預備金數

預　　　　　算　　　　　數

小　　計
預算追加(減)數
動支第一預備金數 經費流用數

名稱及編號節目項款 原預算數

最高
歲出政事

預算調整數

0
05 3500000000-7

司法支出
500,209,453 0

0
0
0

0

0
01 3505050100-1

一般行政
477,198,000 0

0
0
0

0

0
02 3505051000-2

審判業務
8,090,000 0

0
0
0

0

0
03 3505059000-6

一般建築及設備
6,711,000 0

0
0
0

0

0
04 3505059800-2

第一預備金
770,000 0

0
0
0

0

0
05 3577013500-0

調整軍公教人員待遇準
備

7,440,453 0
0

0
0

0

0
23 6800000000-2

福利服務支出
108,000 0

0
0
0

0

0
01 6806205800-3

早期退休公教人員生活
困難照護金

108,000 0
0

0
0

0

27,100
28 7500000000-2

退休撫卹給付支出
34,888,024 0

0
27,100

0

0

27,100
01 7506205300-0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給付
33,885,529 0

0
27,100

0

0

0
02 7577017500-7

調整軍公教人員待遇準
備

1,002,495 0
0

0
0

0

0
34 8900000000-0

其他支出
4,977,430 0

0
0
0

0

0
01 8903304500-4

公教人員婚喪生育及子
女教育補助

4,934,785 0
0

0
0

0

0
02 8977018900-9

調整軍公教人員待遇準
備

42,645 0
0

0
0

0

合　　　　　計 540,182,907 0
0 0

27,100
27,1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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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決　　算　　數

合　　計
(1)

;%

法院
別決算表

決算數占預
算數之比率
(2)/(1)%

預決算比較
增減數
(2)-(1)

保　留　數

合　　計
(2)

實　現　數

應　付　數

500,209,453 94.48-27,612,290
472,597,163

0472,597,163
0

477,198,000 94.56-25,958,143
451,239,857

0451,239,857
0

8,090,000 91.41-695,118
7,394,882

07,394,882
0

6,711,000 97.18-189,029
6,521,971

06,521,971
0

770,000 0.00-770,000
0
00

0

7,440,453 100.000
7,440,453

07,440,453
0

108,000 100.000
108,000

0108,000
0

108,000 100.000
108,000

0108,000
0

34,915,124 100.000
34,915,124

034,915,124
0

33,912,629 100.000
33,912,629

033,912,629
0

1,002,495 100.000
1,002,495

01,002,495
0

4,977,430 100.000
4,977,430

04,977,430
0

4,934,785 100.000
4,934,785

04,934,785
0

42,645 100.000
42,645

042,645
0

512,597,717540,210,007
0 512,597,717

0 -27,612,290 9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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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資門分列 中華民國

科              目

預算增減數

預　　　　　算　　　　　數

預算追加(減)數
動支第一預備金數 經費流用數

名稱及編號節目項款 原預算數

最高
歲出機關

動支第二預備金數
小　　計
預算調整數

0

0005000000-9
司法院主管

492,769,000 0
0

005
0

0

0

0005050000-0
最高法院

492,769,000 0
0

002
0

0

0

經  常  門  小  計 485,647,000 0
0

0
0

0

0

資  本  門  小  計 7,122,000 0
0

0
0

0

0

3505050100-1
一般行政

477,198,000 0
0

001
0

0

0

0100
人事費

445,370,000 0
0

0
0

0

0

0200
業務費

30,838,000 0
0

0
0

0

0

0400
獎補助費

990,000 0
0

0
0

0

0

3505051000-2
審判業務

7,679,000 0
0

002
0

0

0

0200
業務費

7,679,000 0
0

0
0

0

0

3505051000-2*
審判業務

411,000 0
0

002
0

0

0

0300
設備及投資

411,000 0
0

0
0

0

0

3505059000-6
一般建築及設備

6,711,000 0
0

003
0

0

0

3505059011-2*
交通及運輸設備

4,277,000 0
0

001
0

0

0

0300
設備及投資

4,277,000 0
0

0
0

0

0

3505059019-4*
其他設備

2,434,000 0
0

002
0

0

0

0300
設備及投資

2,434,000 0
0

0
0

0

0

3505059800-2
第一預備金

770,000 0
0

004
0

0

0

0900
預備金

770,000 0
0

0
0

0

0

8903304500-4
公教人員婚喪生育及子女教
育補助

4,934,785 0
0

003
0

0

0

0100
人事費

4,934,785 0
0

0
0

0

0

6806205800-3
早期退休公教人員生活困難
照護金

108,000 0
0

006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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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法院
別決算表

決算數占預
算數之比率
(2)/(1)%

預決算比較
增減數
(2)-(1)

合　　計
(1) 應　付　數

決　　算　　數

合　　計
(2)

保　留　數實　現　數

94.40492,769,000 -27,612,290465,156,710
0

0
465,156,710

94.40492,769,000 -27,612,290465,156,710
0

0
465,156,710

94.35485,647,000 -27,422,761458,224,239
0

0
458,224,239

97.347,122,000 -189,5296,932,471
0

0
6,932,471

94.56477,198,000 -25,958,143451,239,857
0

0
451,239,857

94.57445,370,000 -24,190,091421,179,909
0

0
421,179,909

94.5930,838,000 -1,669,05229,168,948
0

0
29,168,948

90.00990,000 -99,000891,000
0

0
891,000

90.957,679,000 -694,6186,984,382
0

0
6,984,382

90.957,679,000 -694,6186,984,382
0

0
6,984,382

99.88411,000 -500410,500
0

0
410,500

99.88411,000 -500410,500
0

0
410,500

97.186,711,000 -189,0296,521,971
0

0
6,521,971

95.624,277,000 -187,3294,089,671
0

0
4,089,671

95.624,277,000 -187,3294,089,671
0

0
4,089,671

99.932,434,000 -1,7002,432,300
0

0
2,432,300

99.932,434,000 -1,7002,432,300
0

0
2,432,300

0.00770,000 -770,0000
0

0
0

0.00770,000 -770,0000
0

0
0

100.004,934,785 04,934,785
0

0
4,934,785

100.004,934,785 04,934,785
0

0
4,934,785

100.00108,000 0108,000
0

0
108,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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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資門分列 中華民國

科              目

預算增減數

預　　　　　算　　　　　數

預算追加(減)數
動支第一預備金數 經費流用數

名稱及編號節目項款 原預算數

最高
歲出機關

動支第二預備金數
小　　計
預算調整數

0

0400
獎補助費

108,000 0
0

0
0

0

27,100

7506205300-0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給付

33,885,529 0
0

27,10006
0

0

27,100

0100
人事費

33,885,529 0
0

27,100
0

0

0

3577013500-0
調整軍公教人員待遇準備

7,440,453 0
0

027
0

0

0

0100
人事費

7,440,453 0
0

0
0

0

0

7577017500-7
調整軍公教人員待遇準備

1,002,495 0
0

027
0

0

0

0100
人事費

1,002,495 0
0

0
0

0

0

8977018900-9
調整軍公教人員待遇準備

42,645 0
0

027
0

0

0

0100
人事費

42,645 0
0

0
0

0

27,100
47,413,907 0

0
27,100

0

統 籌 科 目 小 計 0

合　　　　　計 540,182,907 0
0 0

27,100
2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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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法院
別決算表

決算數占預
算數之比率
(2)/(1)%

預決算比較
增減數
(2)-(1)

合　　計
(1) 應　付　數

決　　算　　數

合　　計
(2)

保　留　數實　現　數

100.00108,000 0108,000
0

0
108,000

100.0033,912,629 033,912,629
0

0
33,912,629

100.0033,912,629 033,912,629
0

0
33,912,629

100.007,440,453 07,440,453
0

0
7,440,453

100.007,440,453 07,440,453
0

0
7,440,453

100.001,002,495 01,002,495
0

0
1,002,495

100.001,002,495 01,002,495
0

0
1,002,495

100.0042,645 042,645
0

0
42,645

100.0042,645 042,645
0

0
42,645

100.0047,441,007 047,441,007
0

0
47,441,007

94.89540,210,007 -27,612,2900
512,597,717

512,597,717
0



金             額負  債  科  目金             額資  產  科  目

94 年12 月 31 日中華民國

最高法院

0 0

附註：

單位:新臺幣元

歲入類平衡表

16



資  產  科  目 金             額負  債  科  目 金             額

中華民國 94 年12 月 31 日

最高法院

210100-7 專戶存款 221000-4 保管款9,575,665 8,526,692

211300-1 押金 221200-3 代收款28,500 1,048,973

231100-5 經費賸餘─押金部分 28,500

　　　　　合　　　　計 　　　　合　　　　計9,604,165 9,604,165

附註：

單位:新臺幣元

經費類平衡表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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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元

項        目        及        摘        要
金                                 額

小      計 合      計 總      計

中華民國 94 年度 

最高法院
歲入類現金出納表

一、收　　　項

　(一)上期結存

　(二)本期收入 10,245,276

　　1. 123000-2 歲入實收數 10,245,276

　　  司法規費收入 9,725,106 9,660,311

　　    減：退還數 -64,795
　　  使用規費收入 496,897 486,197

　　    減：退還數 -10,700
　　  廢舊物資售價 42,848

　　  雜項收入 55,920

　　2. 124000-8 收回以前年度納庫款 450,931

　　3. 114000-1 退還以前年度歲入款 -450,931

　　　收　　　項　　　總　　　計 10,245,276

二、付　　　項

　(一)本期支出 10,245,276

　　1. 113000-6 歲入納庫數 10,245,276

　　  司法規費收入 9,725,106 9,660,311

　　    減：退還數 -64,795
　　  使用規費收入 496,897 486,197

　　    減：退還數 -10,700
　　  廢舊物資售價 42,848

　　  雜項收入 55,920

　(二)本期結存

　　　付　　　項　　　總　　　計 10,245,276

19





9,575,665

日   期 金             額

年 月 日 小      計合      計
摘                要

單位：新臺幣元

備           註

最高法院
經費類專戶存款明細表
中華民國 94 年12 月 31 日

9,575,665
非預算性質部分

3,792,26402
中央銀行國庫局

2,971,95603
台灣銀行-離職儲金公提戶

2,811,44504
台灣銀行-離職儲金自提戶

21

總                                    計



28,500

日   期 金             額

年 月 日 小      計合      計
摘                要

單位：新臺幣元

備           註

最高法院
經費類押金明細表
中華民國 94 年12 月 31 日

28,500
以前年度部分

3,10070
七十年度

3,10001
瓦斯錶押金

3,100
 0101
 瓦斯錶押金

300015 轉帳傳票
87年製作轉帳傳票870930 3,10069 08 31

40077
七十七年度

40002
信箱保證金

400
 0201
 郵局信箱保證金

300017 轉帳傳票
40077 03 19

25,00081
八十一年度

25,00001
瓦斯錶押金

25,000
 0101
 瓦斯錶押金

300015 轉帳傳票
25,00081 05 25

22

總                                    計







1,048,973

日   期 金             額

年 月 日 小      計合      計
摘                要

單位：新臺幣元

備           註

最高法院
經費類代收款明細表
中華民國 94 年12 月 31 日

1,048,97394
本年度部分

1,048,97301
代扣款項

6,042
 0102
 代扣勞保費

100167 收入傳票
代收12月份員工薪津代扣款 6,04294 11 21

1,009,308
 0104
 代扣健保費-職員

100122 收入傳票
代收9月份員工薪津代扣款 143,85894 08 19

100136 收入傳票
支10月份員工薪津代扣款 298,44294 09 20

100147 收入傳票
11月薪津代扣款 285,21494 10 21

100167 收入傳票
代收12月份員工薪津代扣款 281,79494 11 21

33,623
 0105
 代扣健保費-技工工友、法助

100167 收入傳票
代收12月份員工薪津代扣款 33,62394 11 21

25

總                                    計





歲出用途別
中華民國

科　　　　　　　　　　　　目

款 項 目 節 名 稱 及 編 號 人事費 業務費 獎補助費 小計

最高

經 常 支 出

36,153,330 891,000421,179,909 458,224,23905 0005000000-9
司法院主管

36,153,330 891,000421,179,909 458,224,23902 0005050000-0
最高法院

29,168,948 891,000421,179,909 451,239,85701 3505050100-1
一般行政

6,984,382 00 6,984,38202 3505051000-2
審判業務

0 00 003 3505059000-6
一般建築及設備

0 00 001 3505059011-2
交通及運輸設備

0 00 002 3505059019-4
其他設備

36,153,330 891,000421,179,909 458,224,239合　　　　　計

28



決算分析表
94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合　　　　　　　計
設備及投資 小計

法院

資 本 支 出

6,932,471 6,932,471 465,156,710

6,932,471 6,932,471 465,156,710

0 0 451,239,857

410,500 410,500 7,394,882

6,521,971 6,521,971 6,521,971

4,089,671 4,089,671 4,089,671

2,432,300 2,432,300 2,432,300

6,932,471 6,932,471 465,156,710

29



用　途　別　科　目　名　稱

歲出用途別
中華民國 經資門併計 

最高

工     作     計     畫      科     目     名     稱
審判業務一般行政 交通及運輸設備

0100
人事費

421,179,909 0 0

0102
政務人員待遇

3,286,140 0 0

0103
法定編制人員待遇

229,796,988 0 0

0104
約聘僱人員待遇

28,026,591 0 0

0105
技工及工友待遇

13,465,080 0 0

0111
獎金

72,286,218 0 0

0121
其他給與

11,849,151 0 0

0131
加班值班費

31,012,755 0 0

0143
退休離職儲金

13,577,956 0 0

0151
保險

17,879,030 0 0

0200
業務費

29,168,948 6,984,382 0

0201
教育訓練費

22,040 0 0

0202
水電費

4,041,840 0 0

0203
通訊費

390,696 2,432,015 0

0215
資訊服務費

1,532,836 0 0

0219
其他業務租金

4,613,160 0 0

0221
稅捐及規費

166,256 0 0

0231
保險費

976,541 0 0

0250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103,040 1,770,300 0

0271
物品

9,376,534 2,757,505 0

0279
一般事務費

2,494,749 0 0

0282
房屋建築養護費

782,341 0 0

0283
車輛及辦公器具養護費

572,772 0 0

0284
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

2,774,178 0 0

0291
國內旅費

21,761 24,56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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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元

決算綜計表
94 年度 

法院

工　　  　作　　  　計　　  　畫　　　科　  　　目　　  　名　   　　稱
其他設備 合計

421,179,9090

3,286,1400

229,796,9880

28,026,5910

13,465,0800

72,286,2180

11,849,1510

31,012,7550

13,577,9560

17,879,0300

36,153,3300

22,0400

4,041,8400

2,822,7110

1,532,8360

4,613,1600

166,2560

976,5410

1,873,3400

12,134,0390

2,494,7490

782,3410

572,7720

2,774,1780

46,3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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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途　別　科　目　名　稱

歲出用途別
中華民國 經資門併計 

最高

工     作     計     畫      科     目     名     稱
審判業務一般行政 交通及運輸設備

0293
國外旅費

590,000 0 0

0295
短程車資

74,600 0 0

0299
特別費

635,604 0 0

0300
設備及投資

0 410,500 4,089,671

0304
機械設備費

0 0 4,089,671

0319
雜項設備費

0 410,500 0

0400
獎補助費

891,000 0 0

0481
慰問金

891,000 0 0

451,239,857 7,394,882 4,089,671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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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元

決算綜計表
94 年度 

法院

工　　  　作　　  　計　　  　畫　　　科　  　　目　　  　名　   　　稱
其他設備 合計

590,0000

74,6000

635,6040

6,932,4712,432,300

4,089,6710

2,842,8002,432,300

891,0000

891,0000

465,156,7102,43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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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計 540,182,907

27,100

540,210,007 512,597,717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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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資門併計 中華民國

科              目預　　　　　算　　　　　數

最高
本年度經費預算國庫已

　　國       庫       已

申 請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原預算數

預算增減數
應　付　數名 稱 及 編 號目項款 合　　計 實　現　數

甲、本機關經費預算部分 492,769,000 465,156,710492,769,000
0

0
0

0005000000-9
司法院主管

492,769,000 465,156,71005 492,769,000
0

0
0

0005050000-0
最高法院

492,769,000 465,156,71002 492,769,000
0

0
0

3505050100-1
一般行政

477,198,000 451,239,85701 477,198,000
0

0
0

3505051000-2
審判業務

8,090,000 7,394,88202 8,090,000
0

0
0

3505059000-6
一般建築及設備

6,711,000 6,521,97103 6,711,000
0

0
0

3505059800-2
第一預備金

770,000 004 770,000
0

0
0

乙、統籌科目部分 47,441,007 47,441,00747,413,907
27,100

0
0

8903304500-4
公教人員婚喪生育及子女教
育補助

4,934,785 4,934,78503 4,934,785
0

0
0

6806205800-3
早期退休公教人員生活困難
照護金

108,000 108,00006 108,000
0

0
0

7506205300-0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給付

33,912,629 33,912,62906 33,885,529
27,100

0
0

3577013500-0
調整軍公教人員待遇準備

7,440,453 7,440,45327 7,440,453
0

0
0

7577017500-7
調整軍公教人員待遇準備

1,002,495 1,002,49527 1,002,495
0

0
0

8977018900-9
調整軍公教人員待遇準備

42,645 42,64527 42,645
0

0
0



0

0
0 512,597,717 0

0
27,612,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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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撥        款        部        分

備　　　　註經費賸餘
未支用預
算餘額

法院
撥及未撥款項明細表

經     費      賸     餘

國庫尚未撥款部分

保　留　數

申請保留數

應　付　數
待繳還國庫數

材料部分

合　　計押金部分

0
0

0 465,156,710 0
0

27,612,290

0
0

0 465,156,710 0
0

27,612,290

0
0

0 465,156,710 0
0

27,612,290

0
0

0 451,239,857 0
0

25,958,143

0
0

0 7,394,882 0
0

695,118

0
0

0 6,521,971 0
0

189,029

0
0

0 0 0
0

770,000

0
0

0 47,441,007 0
0

0

0
0

0 4,934,785 0
0

0

0
0

0 108,000 0
0

0

0
0

0 33,912,629 0
0

0

0
0

0 7,440,453 0
0

0

0
0

0 1,002,495 0
0

0

0
0

0 42,645 0
0

0











人事費
最高

中華民國

人   事   費   別
原 預 算 數 預算增減數

決 算 數(2)
合     計(1)

預                算                數

一、民意代表待遇 00 0 0

二、政務人員待遇 3,287,0003,287,000 0 3,286,140

三、法定編制人員待遇 250,645,000250,645,000 0 229,796,988

四、約聘僱人員待遇 29,473,00029,473,000 0 28,026,591

五、技工及工友待遇 14,244,00014,244,000 0 13,465,080

六、獎金 76,319,00076,319,000 0 72,286,218

七、其他給與 9,015,0009,015,000 0 11,849,151

八、加班值班費 29,711,00029,711,000 0 31,012,755

九、退休退職恩給給付 00 0 0

十、退休離職儲金 14,237,00014,237,000 0 13,577,956

十一、保險 18,439,00018,439,000 0 17,879,030

十二、調待準備 00 0 0

合                  計445,370,000 0 445,370,000 421,179,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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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表
單位：新臺幣元；%；人

法院

說               明
金 額(3)=(2)-(1)百分比(3)/(1)

比    較    增    減    數員    工    人   數

預計數 實有數

94年度

其他給與包括發放94年員工福利互助金3,704,249元。0 0 0

-0.03-860 1 1

-8.32-20,848,012 224 193

-4.91-1,446,409 54 48

-5.47-778,920 39 37

-5.28-4,032,782 0 0

31.442,834,151 0 0

4.381,301,755 0 0

0 0 0

-4.63-659,044 0 0

-3.04-559,970 0 0

0 0 0

-24,190,091 -5.43 318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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